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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法令

依據: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
1、 第9條第3項規定: 臺灣地區公務員，應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始得進入大陸地區。但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不在此限；其作業要點，由內政部會同相關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2、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 未涉及國家機密之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之公務員，應向主管機關(內政部)申請，經許可後，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3、 「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陸地區作業要點」，第2點規定:公務員所任職務之職務列等最高在簡任第十職等以下，且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申請赴大陸地區者，依本要點規定辦理。
公務員經遴派或同意赴大陸地區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及從事與業務相關之交流活動或會議，應經所屬中央機關或授權機關同意或核定。
4、 依前述許可辦法及作業要點規定，  本所研究員以上人員申請赴大陸地區，應經本所報送原能會函轉內政部移民署申請許可;副研究員、室主任以下人員申請赴大陸地區，則由本所審查核定。





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程序

1、 副研究員、室主任以下人員申請赴大陸地區:
1. 應於進入大陸地區 7 日前，至本所
電子差勤系統填寫赴大陸地區假單，系統自動將申請資料帶入「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欄位中，非公務事由，經本所核准後進入大陸地區；公務事由，由本所遴派或同意，應報請原能會同意後進入大陸地區，無須向內政部申請許可。
2. 返臺上班後一星期內應至本所電子
差勤系統填報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映表。
3. 未依上述程序事先申請核准者，依內政部103.3.7內授移字第1030950996號函規定，由本所懲處。
二、研究員以上人員申請赴大陸地區:
 1.應於進入大陸地區 14 日前至本所
   電子差勤系統填寫赴大陸地區假
   單，系統自動將申請資料帶入「簡任
   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
   區申請表」欄位中，經當事人列印申
   請表及注意事項並親自簽章後，由本
   所報送原能會函轉內政部移民署申
   請許可，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2.返臺上班後一星期內應至本所電子差
  勤系統填報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
  反映表。
3.未經許可進入大陸地區，處新臺幣2
  萬元以上10 萬元以下罰鍰。

陸委會函釋:赴陸轉機應申請許可或報准

1、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06年1月26日陸法字第1050401010號函釋: 公務員無論從中國大陸機場「入境轉機」或「不入境轉機（過境轉機）」，皆應屬兩岸條例第9條所稱「進入」大陸地區之行為。據此，赴陸前均須依兩岸條例第9條、前開許可辦法及作業要點規定申請許可或報准。
2、 至公務員可否赴香港或澳門探親、探病或旅遊部份，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0條前段規定，目前並無特別之限制。



本所員工赴大陸地區違規案例彙整表

	序號
	案情概要
	違規違常原因分析
	處分情形
	檢討改進

	1
	某助理工程師於106年間多次利用休假及加班補休赴大陸地區旅遊，其因一時取巧圖便，以國內地區假單請假，未依規定核實填報進入大陸地區事由及地點，經查證屬實。
 
	一、審視本案當事人多次未經申請逕赴大陸，即因認為機關未能取得入出境資料勾稽比對，因而心存僥倖取巧圖便而違反赴陸相關規定。
二、本案係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站經勾稽當事人入出境紀錄後，移請本所政風室查處。
	本案當事人違規赴陸部分，經查證屬實，經本所考績委員會審議，核予申誡1次之處分。
	公告宣導赴大陸申請流程，並請各單位主管確實瞭解所屬人員工作差勤及生活狀況，如有發現異常徵兆，宜通知人事及政風單位協處。


	2
	某助理研究員於106年間多次利用休假赴歐洲各國旅遊，來回途中在大陸北京、上海等地機場過境、轉機，其因疏於瞭解法令規定，以國外地區假單請假，未依規定核實填報進入大陸地區轉機事由，經其坦承疏失。
	一、審酌本案當事人多次經赴大陸過境、轉機赴歐洲旅遊，不諳赴陸申請程序。
二、本案係法務
    部調查局桃
    園市調站經
    勾稽當事人
    入出境紀錄
    後，移請本所政風室查處。
    

	考量其係與家人前往歐洲旅遊之行程在大陸過境轉機，並無隱匿不報之故意，違失情節尚屬輕微，經考績委員會審議，爰請單位主管予以口頭告誡、列入年終考績參考，並告知爾後務必確實依規定申請赴陸，如再違反將按章議處。

	加強宣導赴大陸請假流程，無論從中國大陸機場「入境轉機」或「不入境轉機（過境轉機）」，皆應屬「進入」大陸地區之行為，均應依規定申請許可或報准。

	3
	某副研究員於107年間多次赴大陸地區之時間及地點與申報不符，其於赴大陸旅遊期間前後1日多
以國內加班補休方式請假，並自認為赴陸實際旅遊行程均已依規定以休假方式申請，行程前後之搭機時間以加班補休方式並無不妥，殊不知此行為已違反相關規定。
	1、 本案因當事人認知錯誤，雖於赴大陸地區旅遊皆有事先申請，惟其旅遊期間前後1日以國內補休方式申請及其中1次旅遊地點填報不實，致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規定。
2、 本案係法務
部調查局桃園市調站經勾稽當事人入出境紀錄後，移請本所政風室查處。
	考量當事人於赴大陸地區旅遊皆有事先申請，惟其旅遊期間前後1日以國內補休方式申請及其中1次旅遊地點填報不實，尚無隱匿不報之故意，違失節情尚屬輕微，經考績委員會審議，爰請單位主管予以口頭告誡、列入年終考績參考，並告知爾後務必確實依規定申請赴陸，違者將按章議處。
	加強宣導赴大陸請假流程，赴大陸事由及地點均應依規定如實申請許可或報准，赴陸期間並應遵守公務員相關服務法令規範，避免類似違規案件發生。




